異   議   書
受文者：桃園縣政府
主  旨：為  貴府辦理「桃園縣中路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」，有關查估本人之土地改良物經發現有部份錯誤及遺漏之情形，請  貴府訂定日期並通知本人會同重新查估，以符實際。

說明：
  一、標示明細：
（一）歸戶號：

（二）座落： 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  地號  
（三）建號：       ，建築門牌：

  二、異議事項：□建築改良物                  
□農漁牧作物                  
□動力機具、生產原料、經營設備遷移    
                □營業損失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停工損失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墳墓遷葬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人口遷移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房租補助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其　　他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檢附相關證件如後。
申 請 人：

   身分證字號：
聯絡住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  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






